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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兼售食品添加物之化工原料業者 

專案聯合稽查行動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 年 5 月 28 日 

一、 執行期程：107 年 7 月 01 日至 10 月 31 日。 

二、 緣由與目的： 

（一） 依據「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專案小組」第 34 次會議

主席裁示辦理。 

（二） 產業現況分析 

為防堵非食品用化學物質系統性非法流用於

食品，針對 58 種具食安風險化學物質，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106 年 2 月起即與地方政

府共同推動「106 年具食安風險化學物質輔導訪查

計畫」，透過盤、問、管、報四大做法，篩選國內

2,196 家化工原料業，以輔導方式實地查訪化工原

料行及兼營食品添加物業者，推動落實「貯存分區」

「標示明確」「用途告知」及「流向記錄」等化學

物質自主四要管理，並透過盤、問、管、報四大作

法，建立化學物質流向及數量等基線資料。統計至

106 年底已拜訪 4 公會、辦理 15 縣市共 18 場次說

明會，完成 3,117 家（包含原篩選名單 2,196 家及

地方環保局自行增加 921 家）輔導訪查作業，同時

選定場次，針對化工原料行兼售食品添加物販售業

進行聯合稽查，避免非法流用於食品製造。 

輔導訪查過程中，發現有許多化工原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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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販賣具食品添加物字號之化學物質，卻未於食品

藥物業者登錄平台（非登不可）登錄為食品業，亦

未上傳其所販賣之食品添加物。進一步瞭解後，發

現該等業者多宣稱販賣食品添加物級化學物質係

為提供品質較佳的商品，且顧客亦常指定購買食品

添加物級化學物質。惟業者皆因自認為非屬食品業，

且其所販售食品添加物之對象及用途亦多屬一般

工業（主要為化工業、電鍍業、廢水處理用等），

致其不知應登錄為食品業及上傳食品添加物資料，

除有違食安法食品追溯追蹤之精神，亦可能使販售

食品添加物之化工原料業者因缺乏主管機關監督、

輔導與資訊而管理不善，徒增下游誤用或濫用化學

物質而產生之食安風險，並可能讓自身受牽連而違

法。 

106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衛生福利部（下

稱衛福部）已與環保署、各縣市衛生、環保機關共

同執行「106 年食品添加物稽查專案計畫」，由衛

生福利部篩選 140 家（製造業 51 家、販售/輸入業

89 家）已登錄為食品業的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

料業者進行聯合稽查。107 年度聯合稽查計畫除篩

選部分上述已登錄食品業之對象外，擬另針對未登

錄食品業之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料業者進行聯

合稽查。 

（三） 預期達成效益 

經分析輔導訪查計畫所得之基線資料，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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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家化工原料業者有販售食品添加物（以販賣台

塑食品添加物級氫氧化鈉者計），本計畫擬稽查業

者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情形、食品添加物三專管理、

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及食品業、食品添加物登

錄正確性，以加強化學物質及食品添加物源頭管控，

強化業者風險意識，維護國內食品衛生安全及保障

消費者權益。  

 

三、 執行單位及分工： 

 前置作業/執行項目 執行單位 備註 

1 擬訂聯合稽查行動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篩選及提報化工原料業名單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3 啟動聯合稽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填寫表單：附件 1 

衛生福利部 填寫表單：附件 2 

縣（市）政府環保局 填寫表單：附件 1 

縣（市）政府衛生局 填寫表單：附件 2 

內政部警政署 視需求配合辦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視需求配合辦理 

縣（市）政府農業局 視需求配合辦理 

4 稽查結果彙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四、 稽查重點分析： 

（一） 歷史違規樣態分析 

1、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環保機關歷年持續查核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廠商管理情形，統計 105 年違反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下稱毒管法）共 169 家，178 件次，

裁處金額新臺幣 2 萬~100 萬元，主要違規樣態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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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取得毒化物許可、登記、核可文件擅自運作

第一至第三類毒化物，違反毒管法第 13 條之

規定，共 67 件次。 

（2） 未取得核可文件擅自運作第四類毒化物，違

反毒管法第 7 條之規定，共 44 件次。 

（3） 未依規定申報毒化物運作紀錄及釋放量，違

反毒管法第 8 條之規定，共 20 件次。 

（4） 包裝、標示未符合規定及置放安全資料表等，

違反毒管法第 17 條之規定，共 17 件次。 

（5） 販售或轉讓毒化物予未取得許可、登記、核可

文件者，違反毒管法第 23 條之規定，共 7 件

次。 

2、 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 

經分析 106 年輔導訪查資料，實際運作化

工原料之 1,700 餘家業者（其中約 268 家有兼

售食品添加物）中，其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

辦理情形如下： 

（1） 一要-貯存分區（化工原料與食品添加物分區

貯存）：兼售食品添加物之 268 家業者中，約

53.4%有分區貯存，46.6%未分區貯存。 

（2） 二要-標示明確（化工原料外包裝標示禁止用

於食品等警語）：1,700 餘家化工原料業者中，

約 42.9%有標示警語，57.1%未標示警語。 

（3） 三要-用途告知（主動向購買者告知用途與風

險）：1,700 餘家化工原料業者中，約 53.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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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用途，46.6%未告知用途。 

（4） 四要-流向紀錄（記錄並保留販賣相關資料）：

1,700 餘家化工原料業者中，約 53.4%有留存

紀錄，46.6%未留存紀錄。 

3、 食品業登錄、食品添加物追溯追蹤及三專管理： 

如產業現況分析段所述，因化工原料業者

多自認為非屬食品業，所販售食品添加物之對

象及用途亦多屬一般工業，使其未於非登不可

登錄相關資料，亦致主管機關未能掌握、監督

及輔導，使食品添加物流向追溯追蹤發生斷層，

也幾無落實食品添加物專人、專櫃（區）、專冊

管理。 

（二） 稽查範圍、內容與分工 

本專案主要稽查業者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食品業登錄及食品添加

物三專管理等，內容與分工說明如下： 

1、 毒性化學物質 

由環保機關查核業者之毒化物運作情形，

包括許可、登記、核可文件、申報、紀錄、貯存

場所及標示管理等。另應特別檢查現場有無環

保署 106 年 9 月 26 日公告新增之 13 種具食安

風險毒化物，若有則請業者注意依規依限辦理

相關事宜：107 年 2 月 15 日起依規定作成運作

紀錄、釋放量紀錄並定期申報；107 年 7 月 15

日前完成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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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備安全資料表；108 年 1 月 15 日前依規定取

得製造、輸入、販賣、使用、貯存、輸出之核可

文件，檢查表單如附件 1。 

2、 一般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 

由環保機關輔導業者落實化學物質自主

四要管理，包括貯存分區、明確標示、風險揭露

及流向紀錄，檢查表單如附件 1。 

3、 食品業登錄 

業者如有販賣食品添加物或其他宣稱可

供作食品加工用途之產品（如標示「食品用」

「食品添加物」「食品級」等字樣），無論販賣對

象是否涉食品行業，皆應於非登不可系統登錄

為食品業者，如屬食品添加物者，應登錄產品

資料，檢查表單如附件 2。 

4、 食品添加物三專管理 

由衛生機關檢查業者食品添加物三專管

理，檢查表單如附件 2，說明如下： 

（1） 專人：業者應指派管理衛生人員，就設施及衛

生管理情形，按日填報衛生管理紀錄，其內容

包括本準則之所定衛生工作。 

（2） 專櫃（區）：依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貯存

於不同場所，必要時，貯存於冷凍（藏）庫，

並與其他非供食品用途之原料或物品以有形

方式予以隔離。 

（3） 專冊：應建立食品添加物或原料進貨之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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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及追溯、追蹤制度，記錄進貨來源、內容

物成分、數量等資料。 

5、 場所環境衛生查核 

6、 抽查食品添加物產品標示。 

7、 查核有無任意分裝販售單方食品添加物。 

（三） 稽查對象與家數選定原則（邏輯） 

本計畫篩選之 268 家兼售食品添加物之化工

原料業者，係環保署執行「106 年具食安風險化學

物質輔導訪查計畫」過程中所發現，其販售食品

添加物以台塑公司出產之氫氧化鈉（粒鹼、片鹼）

最為常見，而碳酸氫鈉（小蘇打）、檸檬酸、苯甲

酸鈉、醋酸等亦在所多有，本聯合稽查計畫以最

普遍販售之氫氧化鈉為標的，篩選廠商進行聯合

稽查。 

原則上環保署與衛福部聯合稽查篩選廠商

20%，約 56 家，其餘 212 家由地方環保及衛生機

關聯合稽查，並視實際執行情形滾動調整、互相

支援。 

（四） 權責機關及適用之相關法規 

1、 權責機關：環保署、衛福部、各地方政府聯稽

小組或環保、衛生機關，並視需求納入其他協

辦單位，如警政、農業單位。 

2、 適用法規：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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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判違規樣態及處辦： 

可能違規樣態 處辦權責機關 處       辦 罰則 

未取得第四類毒

化物核可文件擅

自運作，違反毒管

法第 7 條第 4 項規

定 

地方政府環保局 裁處10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完成改善者，得令其

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勒令歇業、

撤銷、廢止登記或撤

銷、廢止其許可證。 

毒管法第34條 

未依規定申報毒

化物運作紀錄及

釋放量，違反毒管

法第 8 條規定 

地方政府環保局 裁處6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完

成改善者，得令其停

工或停業；必要時，

並得勒令歇業、撤

銷、廢止登記或撤

銷、廢止其許可證。 

毒管法第35條 

未依規定檢送危

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違反毒管法第

10 條規定 

地方政府環保局 裁處10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完成改善者，得令其

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勒令歇業、

撤銷、廢止登記或撤

銷、廢止其許可證。 

毒管法第34條 

未取得毒化物核

可文件擅自運作，

違反毒管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 

地方政府環保局 裁處6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完

成改善者，得令其停

工或停業；必要時，

並得勒令歇業、撤

銷、廢止登記或撤

銷、廢止其許可證。 

毒管法第35條 

包裝、標示及安全

資料表等不符規

定，違反毒管法第

17 條規定 

地方政府環保局 裁處6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完

成改善者，得令其停

毒管法第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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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停業；必要時，

並得勒令歇業、撤

銷、廢止登記或撤

銷、廢止其許可證。 

販售或轉讓毒化

物予未取得許可、

登記、核可文件者

違反毒管法第 23

條規定 

地方政府環保局 裁處10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完成改善者，得令其

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勒令歇業、

撤銷、廢止登記或撤

銷、廢止其許可證。 

毒管法第34條 

未辦理食品業者

登錄 

地方政府衛生局 命業者限期改正；情

節重大，並得命其歇

業、停業一定期間等。 

違反食安法第 8

條第3項，得依同

法第48條命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處3萬元以

上 300 萬元以下

罰鍰。 

食品業者登錄資

料不實 

地方政府衛生局 情節重大，並得命其

歇業、停業一定期間

等。 

違反食安法第 8

條第3項，得依同

法第47條，可處

新臺幣 3萬元以

上 300 萬元以下

罰鍰。 

不符合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之

相關規定 

地方政府衛生

局 

命業者限期改正；情

節重大，並得命其歇

業、停業一定期間

等。 

違反食安法第 8

條第1項，得依同

法第44條，可處

新臺幣6萬以上2

億元以下罰鍰。 

任意分裝販售單

方食品添加物 

地方政府衛生

局 

情節重大，並得命其

歇業、停業一定期間

等。 

違反食安法第21

條第1項，得依同

法第47條，可處

新臺幣 3萬元以

上 300 萬元以下

罰鍰。 

 

六、 風險預判及管控計畫： 



10 
 

（一） 預判稽查結果可能造成之社會衝擊與媒體效應 

1、 環保署於 106 年 4 月 21 日預告、9 月 26 公告

新增 13 種毒化物後，至 106 年 12 月 19 日止已

至各縣市辦理逾 25 場次新增公告 13 種毒性化

學物質說明會，邀請化工原料業及其他相關行

業業者宣導相關規定，且 106 年間辦理輔導訪

查過程中，皆已逐家宣導，請業者務必依規依

限辦理申報及取得核可文件等事宜，若執行稽

查時發現業者有違反毒管法之情事，應依法裁

處。 

2、 本聯合稽查計畫所篩選兼售食品添加物之化

工原料業者，泰半為經營型態老舊之傳統商行，

甚至無可供上網的電腦設備，對於製作食品添

加物相關紀錄及上網登錄資料食品添加物資料

等可能產生排斥，宜加強溝通，協助業者辦理

相關事宜，以臻食品添加物資料之完備。 

（二） 擬定風險管控計畫 

1、 環保機關對於毒化物運作不符規定業者，應依

法處辦並要求限期改善。 

2、 衛生機關對於未申請食品業登錄、未落實食品

添加物三專管理之業者，應依法要求限期改善，

屆期不改正者，應依法處辦。 

七、 教育訓練 

（一） 稽查人員（環保、衛生）教育訓練 

  環保署於 107 年 6 月底前邀集各地方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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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衛生局，召開聯合稽查專案教育訓練會，訓練

會內容包括本專案緣由、業者型態、可能違規樣

態、稽查及宣導重點等；另原則上中央部會帶領

地方機關執行聯稽至少 1 場次。 

（二） 對業者之教育訓練 

  配合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對食品業者

之食品添加物教育課程，於 10 月底前辦理 1~3 場

次，內容包括一般化學物質四要管理、食品添加

物相關法規及六要二不管理、食品業者登錄相關

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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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稽查工作單                      稽查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運作人名稱：  管制編號： 
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人：  電話： (      ) 
 

廠場名稱： 管制編號： 
地址： 工廠登記證號： 
聯絡人：  電話： (      ) 
 

公司負責
人或自然
人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縣    鄉市    村    路   段   巷   號   樓  
                 市       鎮區       里       街             弄           之 
 

查核時間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至      時       分 

稽查性質 

□例行稽查 □陳情案件 □複查案(非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複查案(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若勾選此項，則須繼續勾選下列選項) 

(○運作場所偵測及警報設備檢查 ○運作場所設施標示及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檢查 

○電鍍業妥善運作毒化物管制危害及污染稽查) 

□申請案件□交辦案件 □會勘 □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若勾選此項，則須繼續勾選下列選項) 

(○運作場所偵測及警報設備檢查□運作場所設施標示及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檢查 

○電鍍業妥善運作毒化物管制危害及污染稽查) 

□限期改善屆滿查驗 □專案(                        ) □其他(                        ) 

運作別稽查項目 □製造 □輸入 □輸出 □販賣 □使用 □貯存 □運送 □廢棄 

運作狀態 □正常運作 □中止運作 □停止運作 □未運作 

稽查情形 
□未發現污染現象  □稽查時符合標準或規定  □稽查時未符標準或規定  □歇業停工 

□暫時停工        □該廠已搬遷            □拒絕或妨礙檢查        □採樣送驗 

標示設置 

管理 

運作場所標示□符合 □未符 

容器或包裝標示□符合□未符 

物質安全資料表□符合□未符 

運作紀錄 □有□無□定期申報□未申報□逾期申報□毋須申報 

釋放量紀錄 □有□無□定期申報□未申報□逾期申報□毋須申報 

運送管理 □符合□未符 專責人員或單位設置 □符合□未符 

抽樣檢驗 
□無 □有 (抽樣檢體，當場會同籤封四份，一份請受檢廠商留存或自行檢驗，另三份由主辦查核機關分
送檢驗單位及留存，俟有檢驗結果時另行通知辦理。) 

毒化物名稱   封存物品 品名：   數量：   公斤 查核結果 □合格□不合格 

稽 

查 

情 

形 

  

違反 
 

內容 

  

其他 
 

說明 

  

受檢廠商 

具結 

□ 本廠商接受查核時，無財物短少或其他損害情事。 
□ 封存物品，經會同點清數量，暫由本廠商負責保管，在未奉主管機關通知處理前，絕不擅自啟封有調

換短少情事，否則願負妨害公務及侵占等責任。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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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日期 *登錄日期 *公司名稱 統編

*負責人 公司電話 傳真 管制編號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營業

登記地址

運作場所1

地址

運作場所2

地址

   ※如查核地點無貯存化學物質，僅為辦公場所或買空賣空，但有販售行為仍需勾選下列第4-7項

  1、請業者預先填寫基本資料（標示色塊欄位）及化學物質運作情形調查表。

  2、稽查人員核對業者基本資料，並向業者確認及勾稽本記錄表單及化學物質運作情形調查表。

化工原(材)料業訪（複）查紀錄表 107.05.11版

基

本

資

料

□查核地點

 □同上                                      （場所名稱________） □查核地點

                                             （場所名稱________） □查核地點

2、證照：請確認是否具以下證照，並確實填寫證照字號。

*性質 1、□訪查(107年第1次) 2、□複查(107年第2次) 3、□聯合稽查 4、□專案查核（專案編號：_____）

*現況
1、□ 拒絕訪查   2、 □ 已歇業（包含停業、關廠、被併購等）  3、□ 無運作化學物質

4、□ 有實際運作化學物質（請繼續填寫）

樣態

*1、型態：請確認訪查地點為下列類型，可複選。

  （1）毒性化學物質核可        □有   □無  （證號：                                                  ）

  （2）食品業登錄                    □有   □無  （證號：                                                  ）

  （3）農藥許可證                    □有   □無  （證號：                                                  ）

  （4）飼料業許可證                □有   □無  （證號：                                                  ）

  （5）其他_____________      □有   □無  （證號：                                                  ）

*3、貯存（查核地點是否有貯存化學物質）：除第（4）項外，餘可複選。

  （1）□有 營業登記地址貯存化學物質 （2） □有 店面、工廠或倉庫等運作場所貯存化學物質

  （3）□有 化學物質委外寄倉保管  （4） □無 貯存化學物質

  （1）店面型： □化工原料行   □烘焙原料、食品雜糧行   □賣場、超市、百貨五金行等

  （2）倉庫型： □化工原料（盤）商   □化工原料（貿易）商   □倉儲物流業

  （3）工廠型： □化工相關產業製造工廠     □一般工廠         （4）□辦公室

  （5）□其他（如學校、機關、檢測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

   （請參考化學物質調查表類別F類，請勾選「有」或「無」）

*4、□ 有   □無   58種具食安風險化學物質

   （請參考化學物質調查表類別A至D類，請勾選「有」或「無」，如勾選「有」請再勾選細項）

  （1）□ A1類  毒性化學物質8種              （2）□ A2類  公告孔雀綠13種毒性化學物質

  （3）□ B類    與農藥同品項3種

  （4）□ C類    食品添加物（准用品項）（5）□ C類    同品項但為非食品添加准用之化學物質

  （6）□ D1類  預公告蘇丹色素等14種    （7）□ D2類  其他非特定法管理化學物質

*5、□ 有   □無   21種IED爆裂物先驅物質

   （請參考化學物質調查表類別E類，請勾選「有」或「無」）

*6、□ 有   □無   25種毒品先驅化學物質，含甲類17種及乙類8種

*7、□ 有   □無   其他化學物質（請勾選「有」或「無」 ，如勾選「有」請再勾選細項）

  （1）□ 有  其他一般化學物質      （2）□ 有  其他食品添加物（准用品項）

  （3）□ 有  其他標示為食品級、食品用、Food Grade等（如清潔用品及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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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不明化學物質且未標示中文品名、用途說明及危害警語四要管理

1、1要_分區貯存(針對同時運作食品添加物及一般化工原料者含倉儲物流業等，查核是否分區貯存，未分區原因)

*（1）兼營(販售或使用)化工原料及食品添加物    □是  □非（勾選是，請繼續填寫細項）

  （2）有明顯分區（分倉、分櫃）貯存                  □有  □無（勾選非，請填寫第（3）至（5）項原因）

  （3）□ 販售(或使用)食品添加物於工業用途所以未分區貯存

  （4）□ 少量販售(或使用)化工原料或食品添加物所以未分區貯存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兼營業者現場如無貯存任何化學物質，勾選(5)並說明，(2)至(4)項免勾選)

2、2要_明確標示(對象為運作一般化工原料者含倉儲物流業，查核外包裝及貯存區標示及是否有不明化學

                                       物質，如現場無貯存任何化學物質者，本項明確標示免勾選)

  （1）非食品添加物之容器或外包裝是否有標示「禁止用於食品」警語（擇1項勾選）

           □無   □部分有   □全都有  (試藥級化學品等級高於食品添加物，但因未經食品添加物許可法定程

                                       序，故不得添加於食品，故應列入查核，並建議業者仍須標示禁止用於食品警語)

  （2）化工原料貯存區是否有標示「禁止用於食品」警語

           □無   □有

  （4）目前未使用電子發票，未來是否有意願使用    □有   □無

           □無   □有

  （4）有食品添加物但外包裝無許可證字號或標示不全

           □無   □有

3、3要_用途告知(對象為運作一般化工原料者含倉儲物流業，各種告知方式，相關利害關係人含購買者及員工等)

  （1）業者有主動告知購買者(利害關係人)風險（含下列其中1項）□有 □無（勾選是，請繼續填寫）

  （2）□ 有口頭告知   □ 營業場所有張貼警語   □ 出貨單或發票有標示警語

  （3）□ 訪查人員已告知業者「販賣(持有)任何化學原料或成品時，需善盡提醒買方(利害關係人)勿使用於

食品之責任」

4、4要_流向記錄(對象為運作一般化工原料或(及)食品添加物等業者，記錄購買、販售或代保管貯存等資料)

*（1）業者有記錄販售(購買)流向資料並妥善保存     □有  □無

*（2）有企業用ERP（進銷存）系統    □無   □有   系統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

*（3）有使用電子發票    □有   □無（勾選無，請續填下一題）

改善回報

及

業者意見

1、四要管理改善建議

  （1）訪查人員有提出四要管理改善建議     □有   □無

  （2）業者改善情形回報意願                         □有   □無

  （3）業者回報改善情形                                 □有   □無

2、接受環保署化學局提供電子報意願           □有   □無

3、業者意見與建議及其他記載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一般化工原料或成品應標示禁用於食品之警語。

（二）化工原料貯存區及出貨區要明顯標示，並註明禁用於食品之警語。

（三）若貴公司（廠）有販售附表所列58種具食安風險化學物質時，應詢問購買方購買用途及提醒勿用於食品，

      並記錄交易量、庫存量、買方資料、買方行業別、購買目的，以免產生食安風險，同時可證明販賣方已盡

      相當注意責任。（食安法第56條-由業者證明危害非其所致）

（四）本局後續擬分批公告應登錄流向之化學物質，請貴公司（廠）預先將化工原料之進銷存資料（數量、買賣

      對象）建檔，以利減少相關管理辦法公告施行後對貴公司（廠）之影響。

（五）若已知購買方為食品業，卻販售予無食品添加物許可證之原料或其他不符規定之化學物質，將涉食安法第

      15條（摻偽、假冒、添加未經許可添加物），得處新臺幣6萬~2億元、勒令歇業，並沒入不法利得。

查核人員及

會同人員
業者簽名/章

備註及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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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販售業稽查紀錄表 

         稽查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名稱  

負責人姓名  電話  

地址  

業者類別 □販售       □輸入       □其他 

是否兼售化工原料 □是         □否         □其他 

登記證 
□公司登記，字號:___________ □商業登記，字號:____________ 

□食品業登記，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重點 查核結果 備註 

食 

品 

業 

者 

登 

錄 

業

者

登

錄 

(一)已完成食品業者登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二)業者登錄資料完整、正確。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產

品

登

錄 

(一)已完成食品添加物產品資訊登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二)產品資訊登錄完整、正確。 

(抽查產品品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產 

品 

標 

示 

(抽

查 3

件現

場販

售之

食品

添加

物) 

(一) 單方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應於明顯處標示許可證

字號。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二) 複方食品添加物自定之品名，應能充分反映其性質或

功能。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三) 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明顯

標示「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四) 食品添加物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明顯標示「產品登

錄碼」字樣及其登錄碼。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五) 有效日期應印刷於容器或外包裝之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六) 應以中文明顯標示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七) 產品標示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4 條之規

定。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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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查核 
無任意分裝販售單方食品添加物。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專 

人 

管 

理 

(一) 指定專人擔任管理衛生人員。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管理人員： 

(二) 按日填報衛生管理紀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專 

櫃

(區) 

管 

理 

(一) 食品添加物依保存條件貯存，並與其他非供食品用途

之原料或物品以有形方式予以隔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二) 倉儲管理，應依先進先出原則；產品不得逾有效日期。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專 

冊 

管 

理 

(一) 應建立食品添加物進貨之驗收作業。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二) 應建立食品添加物之追溯、追蹤制度；記錄進貨來源

(進貨憑證)、上下游廠商名單清冊等進銷存紀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三) 應記錄食品添加物之進貨、出貨及存量等數量資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四) 應建立食品添加物之內容物成分等產品資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 
 

環境

衛生 

查核結果：(詳如衛生局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稽查紀錄表) 

□合格 

□限期改善：不符合事項限於      年     月     日前確實改善完竣。 

其 

他 

查 

核 

事 

項 

                                                                                                                                                                                                                                                                   

                                                       

                                                       

                                                       

                                                       

                                                                                                                                                                                                                                                                                                                                                                                                                                                                                                                                                                                                                                                                                                                                                                                                                                                                                                                                                                                                                                                                                                                                                                                                                                          

業者簽章(加蓋公司印章)： 衛生局： 

會同單位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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